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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身權法 60-1條探討視覺障礙者的職業

重建與生活重建服務的整合 

謝曼莉 

壹、前言 

中途失明者需要面對最大的挑戰是，

以「非視覺或較少的視覺」方式盡可能獨

立行動、生活和工作，也就是說要用「非

視覺或較少的視覺」的方法，去完成以前

近乎八成依賴視覺的行動、生活和工作，

可以想像到這是一件複雜又令人困惑的狀

況。一般而言視覺障礙者的家人或醫療人

員，本身往往無使用「非視覺或較少的視

覺」方式行動、生活和工作的經驗，故難

以理解真正幫到他們，因此視障重建專業

人員的介入極其重要。 
100 年 2 月 1 日公布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第六十條之一「中央主管機關應會

同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協助及輔導直轄市、

縣（市）政府辦理視覺功能障礙者生活及

職業重建服務。 
前項服務應含生活技能及定向行動訓

練，其服務內容及專業人員培訓等相關規

定，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勞工主管機

關定之。...」該條文之精神即在將社政和

勞政會同起來，一起協助及輔導直轄市、

縣（市）政府辦理視覺功能障礙者的重建

服務。 

102 年 3 月 6 日內政部會銜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六

十條之一第二項規定，發布「視覺功能障

礙者生活重建及職業重建服務要點」。要點

第三條、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視障

者重建服務時，應協調並整合轄內生活及

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主動提供視障者所需

之服務，並應使服務順利銜接。第八條、

為推動辦理視障者生活重建及職業重建服

務，主管機關應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

期辦理視障者重建服務聯繫會議，以整合

重建服務資源、加強政府、民間團體及各

服務提供單位間之聯繫協調。 
也就是說，相關的法規主張直轄市、

縣（市）政府辦理視覺功能障礙者服務時，

應聯繫協調跟整合轄內社政主責之生活重

建服務及勞政主責之職業重建服務。但現

況是直轄市、縣（市）政府並無「會同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定期辦理視障者重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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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會議，以整合重建服務資源、加強政

府、民間團體及各服務提供單位間之聯繫

協調。」之作為，因此服務容易產生，或

因忽略、或本位、或盲點等因素而未以整

合之見，提供視覺障礙者所需的服務，因

而讓其損失復原的權益。 
筆者服務視覺障礙者超過二十七年的

經驗，在第一線體驗到的實務，呼應了立

法對生活重建和職業重建整合規定的必要

及重要性，現以筆者參與三位視覺障礙者

重建的服務為例，說明立法的必要性，並

透過執行面的檢視分享實務者的經驗，祈

對日後推動的業務有所助益。 

貳、視覺障礙者重建服務的內涵

以及重建服務團隊成員 

一、重建服務內涵 

目前政府業已分由不同部門主則視覺

障礙者生活重建和職業重建服務。以下將

簡述縣市政府我託辦理之視覺障礙者生活

重建服務計畫、勞動部勞動發展署委託之

視障者職業重建服務中心大致服務的內

容，從而看出兩項重建服務中是有若干交

集的。 

(一)生活重建服務 

提供訓練課程如定向行動和生活技能

訓練（清潔、收納、烹飪、採購、養育子

女、資訊輔具和休閒娛樂）。目的讓視覺障

礙者居家和社區活動具有盡可能獨立的能

力，所提供的服務是以訓練為主，較不是

直接提供人力予以照顧。 

(二)職業重建服務 

提供訓練課程如定向行動、讀寫技

能、電腦技能和個別化職類訓練。目的讓

視障者上下班通勤、職場空間移動及工作

機具上具有盡可能獨立的能力，同樣的亦

可看出是提供訓練為主，不是直接提供人

力予以照顧的服務。 

二、服務團隊成員 

(一)生活重建服務團隊人員 

包括個案管理員、定向行動訓練員、

生活技能訓練員、視障資訊輔具訓練員、

心理諮商人員、視光師、督導。 

(二)職業重建服務人員 

包括個案管理員、就業服務員、輔具

服務員、定向行動訓練員、視障資訊輔具

訓練員、心理諮商人員、視光師、督導以

及視個別化所需相關人員（如職評人員、

職務再設計）。 

參、三位視覺障礙者重建的案例 

（以下的故事為維護個案隱私，人事

略有修改部分細節亦有省略） 

故事一 

(一)個案進入服務窗口 

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計畫。 

(二)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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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歲。 

(三)病因 

家族性青光眼。家族親人全盲 2 位。 

(四)就醫現況 

就醫中，每日眼睛用藥四次。 

(五)視覺現況 

近距離 30 公分閱讀銀幕 14 號字，6
公尺即無法正確辨識清楚是誰，20 公尺僅

能辨識粗大影像。閱讀持續度約一兩分鐘

即須休息一下，如此如連續閱讀超過半小

時當日即無法再閱讀，且感到人很疲倦。

雙眼視野略比一般人小約 20%。閱讀速度

跟一般人比較慢約 30%。 

(六)生活、行動及職業現況 

在企業任職擔任庶務工作，工作所需

電腦系統不需為工作特定設計，鍵盤輸入

法使用注音輸入，速度能勝任現有工作。

人際關係甚佳，視力退化後同事協助工

作，目前都能勝任工作要求。個案不願讓

人知道自己會完全失明。生活及交通通勤

上完全可自理，居家生活操作之餘的時間

全都閉目休息，不看任何東西書報電視，

也不出門。 

(七)心理現況 

害怕失去視力和工作，不希望像親人

失明後所過的生活（沒目標又依賴他人），

因此惶惶不可終日。 

(八)重建處遇步驟 

與個案來回諮詢討論多次，個案不希

望職場主管和同事知道他的視力狀況為前

提下，同意以下做法：步驟一、提供個案

有盲以後的正向經驗安排。步驟二、與個

案共同討論個案現有生活和職場工作分

析。步驟三、建立工作內容蒐集整理之能

力，以利進行盲以後的職務再設計。步驟

四、提供可預備好之生活和職場工作調適

技能課程。 

(九)小結 

1.個案同時有生活和職業重建需求。 
2.安排個案僅需面對一位個案管理員

和評估團隊（相同成員）。 
3.個案生活重建訓練課程與職業重建

某些訓練課程內容（如資訊輔具、讀寫技

能）能一致。 
4.協助個案能用較少時間找到重建方

向，並擬訂整體重建計畫。 
5.個案管理員需要從視覺障礙者的生

涯（生活及職業）發展及全人的角度思考

重建，不然容易以個案目前生活和職業均

能獨立為由，予以結案，忽略漸進式失明

者的重建學習是需要時間，且原職場回覆

比重新找工作，讓個案來得較有信心，去

擬定重建計畫。 

故事二 

(一)個案進入服務窗口 

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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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齡 

21 歲。 

(三)病因 

罕見疾病症候群。家族同輩親人中有

1 位低視能。 

(四)視覺現況 

雙眼視野如拿直徑約 2 公分管狀物看

（俗稱隧道視野），遠中近距離看東西清晰

度跟一般人一樣。遠距離視覺移動視野（很

小）搜尋標的物效率不佳。近距離閱讀持

續度約五分鐘即須休息一下，如此如連續

閱讀超過半小時，即需較長一些時間休

息，但可再繼續閱讀文章。閱讀速度跟一

般人比慢約 20%。 

(五)就醫情況 

目前無就醫。 

(六)個案生活及職業現況 

已待業 3 年。居家生活完全可自理，

社區熟悉環境可獨立行動，因視野小有安

全顧慮，不曾獨立外出至社區不熟悉環

境。無使用白手杖。 

(七)就業史 

就學階段結束前取得丙級按摩證照，

畢業後曾在按摩小站工作幾日，即因怯於

與顧客言語互動和按摩技術不佳而離職。 

(八)心理現況 

希望能趕快就業，做什麼都好，按摩

也可以。與陌生他人互動信心不足，但熟

悉後使用口語互動正常。 

(九)家庭支持及住家環境和公共運輸現況 

家庭無人就業，工作住家社區為一小

型聚落，購買生活用品即需搭公共運輸或

騎開車。公共運輸一日四班車。 

(十)重建處遇步驟 

與個案來回諮詢討論多次，雖無外出

需求，考量行動安全及未來外出就業之可

能，同意以下做法：步驟一、安排定向行

動訓練員上定向行動基本技能課程，起始

點為住家到客運站牌。步驟二、由生活重

建個管員陪同，同時轉介到該縣市職業重

建個管員，並告知個案目前無法從事按摩

工作的困難在於，怯於與顧客言語互動和

按摩技術不佳。 

步驟三、轉介職業重建個管員後續服務： 

1.因為個案表達喜歡按摩且有按摩師

執照，以此職種就業較熟悉且容易，職重

個管將個案轉給就業服務員協助個案尋找

按摩工作機會。 
2.生活重建個案管理員與就業服務員

（長期駐站在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中心）

討論後，決定轉介職評針對按摩技術職評。 
3.因為個案表達喜歡按摩且有按摩師

執照，職評員希望就業服務員協助個案尋

找按摩工作機會。 
4.生活重建個案管理員與就業服員再

次討論，還是需確認有按摩能力。 
5.就業服員安排有經驗按摩師評估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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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按摩知識和技巧均不佳，手指極度無

力，口語表達能力不佳，這些問題需改善

才能勝任按摩工作。 
6.生活重建個案管理員尋求按摩在職

進修機會，因個案已具有丙級執照，故不

能再進丙級按摩執照培訓班上課，另因無

法通過乙級按摩執照培訓班門檻，亦未能

進入乙級按摩職訓班，再者當時亦無丙級

按摩的在職訓練班課程。 
7.生活重建個案管理員、督導和就業

服務員討論：個案暫時到庇護職場重建口

語表達、人際互動能力，庇護職場的性質

以可重建手部力量的工作為考量。（個案在

家待業時間久，與他人互動和手部用力操

作機會少以致能力退化） 
8.但是要進庇護職場需先做職評，再

度轉介職評，並明確告知需職評原因。 
9.生活重建個案管理員積極尋找適合

之庇護職場。 
10.生活重建個案管理員將個案轉介

至，勞動部勞動發展署委託之視覺障礙者

職業重建服務中心，進行職業重建服務。 
11.視覺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中心個

管及輔導委員、生活重建個案管理員、督

導共同拜訪個案所屬縣市就服主管、職評

中心，討論個案需求。討論結果某庇護職

場提供場所讓個案進行重建訓練。 
12.生活重建個案管理員與視覺障礙

者職重中心個案管理員與生活技能訓練

員，共同拜訪庇護工廠一天，並做工作分

析，以利後續視障者生活重建及職業重建

訓練人員，入場訓練之分工。 
13.庇護工場最後透過職評中心表達

無法讓個案進入工廠職訓。 
14.生活重建個案管理員與就業服務

員重新討論另一種，能達到訓練目標的較

小型職場及工作要求較不複雜的職類。 

(十一)小結 

1.個案同時有生活和職業重建需求。 
2.個案必須面對不同個案管理員（生

活重建、職業重建）及評估團隊（生活、

職評），不同團隊倘無交流機會，且對個案

需求認知不一致時，須花較多時間溝通。 
3.個案有就業安置需求，主管單位不

同須花較多時間溝通。 
4.個案生活重建訓練課程與職業重建

某些訓練課程內容可一致，不致需重新訓

練，可花較少訓練時間。 
5.個案需用較多時間才能找到重建方

向和擬訂整體重建計畫。 
6.生活重建及職業重建相關人員均需

具有視覺障礙者服務專業知能。 
7.生活重建及職業重建相關人員均需

知道彼此的工作內容。 
8.個案管理員需要從視覺障礙者的生

涯（生活及職業）發展及全人的角度思考

重建，不然生活重建個案管理員容易以個

案目前生活均能獨立予以結案。 
9.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或職評人員無

法了解，視覺障礙者在按摩以外的工作可

能性、或職前準備訓練需要的環境型態、

或對團隊可介入協助的人力的了解，因種

種缺乏經驗的恐懼而予以拒絕。 

故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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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案進入服務窗口 

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計畫。 

(二)年齡 

19 歲。 

(三)病因 

不明原因，於 3 年前突然發生。 

(四)就醫現況 

就醫中，每日眼睛用藥四次。 

(五)視覺現況 

光線好情況下能在 2 公尺內看到粗大

影像。 

(六)生活及職業現況 

因失明高中即輟學，未曾就業，居家

生活及就醫全需靠他人協助。 

(七)心理現況 

希望能獨立生活和賺錢不要依賴家

人。希望能靠音樂謀生。 

(八)家庭支持及住家環境和公共運輸現況 

家庭無人就業，住家偏僻，購買生活

用品需騎摩托車三四十分鐘才有公共運輸

可搭。 

(九)重建處遇步驟 

與個案來回諮詢討論多次，個案希望

在家生活和外出具有獨立能力，能繼續完

成高職課業和學習音樂準備以此為就業技

能，但不能讓家人負擔費用為前提下，同

意以下做法：步驟一、提供個案居家生活

環境自我照顧生活技能課程。步驟二、提

供就醫所需定向行動訓練課程。步驟三、

配合就學所需提供讀寫技能及資訊輔具訓

練課程。步驟四、協助就學及就學轉銜定

向行動訓練課程。 

(十)重點分析 

1.個案同時有生活重建和復學需求。 
2.安排個案僅需面對生活重建個案管

理員和同一評估及訓練團隊。 
3.個案有就學安置需求，生活重建個

案管理員需瞭解視覺障礙學生就學相關規

定。 
4.個案生活重建訓練課程與就學前準

備訓練課程，某些內容可一致，不致需重

新訓練，可花較少訓練時間。 
5.個案用較短時間即能找到重建方向

和擬訂整體重建計畫。 
6.個案管理員需要從視覺障礙者的生

涯（生活及升學）發展全人角度思考重建，

不然容易僅以個案目前生活獨立需求提供

服務目標，忽略個案未來長遠之職涯發

展，如何讓其未來就業選擇可以有更多選

項之可能，思考個案的整體重建。 

肆、三個個案的啟示 

1.從個案的角度：重建非單純的只需

生活重建或職業重建，最好在單一窗口和

瞭解視覺障礙者整體重建的個案管理服

務，能較快速的找到重建方向和重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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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這些需求也應證了法規之精神。 
2.從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和職業重建

個案管理員的角度：彼此之間的溝通基礎

是建立在，有溝通的機制、對視覺障礙者

瞭解的知識上。這些需求也應證了法規之

精神。 
3.在故事一生活重建個案管理員發現

個案有職業重建需求，如果尋求職業重建

個案管理員來協助，會不會有故事二的情

況出現。 
4.視覺障礙者的重建應以整體重建為

考量，生活重建和職業重建服務人員均須

了解，視障者的生理和心理引起之困難，

繼而以訓練個案增能，不以照顧為目標，

可令其盡可能獨立之重建精神的知識。 
5.視覺障礙者的整體重建可能橫跨適

用社政、教育和勞政，所需相關法規、環

境和資源，督導協助重建服務人員時，則

需具有視覺障礙者的生涯發展知識及經

驗。 
6.主管機關高層行政首長，若能出面

整合生活重建和職業重建服務，將有助於

視覺障礙者從生活和職重個案管理員、職

評員、就業服務員、相關訓練人員和安置

職場主管，能對其需求理解下更有效率獲

得協助。 

伍、建議 

1.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勞工主管機

關共同討論修訂及整合，修訂目前視覺障

礙者生活重建和職業重建相關服務人員分

別之 45 和 36 小時的視障服務進修課程，

讓兩者相關人員服務視覺障礙者時，具有

全人發展整體重建必要的知識。並分區共

同舉辦此進修課程，讓視覺障礙者生活重

建和職業重建相關服務人員（生活重建個

管員、職業重建個管員、就業服務員、職

評人員、督導和行政業務承辦人員）彼此

有互相瞭解和討論的機會。 
2.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勞工主管機

關針對「視覺功能障礙者生活重建及職業

重建服務要點」當中的「聯繫協調整合」

實施方式，訂定明確整合執行模式，提供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視覺功能障礙

者服務（生活重建及職業重建）時參考之

依據。 
（本文作者為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特委

會顧問） 
關鍵詞：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視覺功

能障礙者生活重建及職業重建服

務要點、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

務計畫、視覺障者職業重建服務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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